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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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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可回收锚杆支护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可回收锚杆支护施工的基本规定、材料、施工作业、监测、拆除回收、施工

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工程可回收锚杆支护的施工、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522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14370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附条文说明)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附条文说明)

JGJ 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附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回收锚杆 removable anchor

使用功能完成后，可以拆除回收其杆体的锚杆。

3.2

单元锚杆 unit anchor

在复合锚固体系中，具有各自独立的自由段、锚固段的锚杆。

3.3

承载体 load bearing body

把杆体传递的锚杆拉力转变成压力，同时把压力传递至灌浆体的部件。

3.4

解锁装置 deblocking device

位于可回收锚杆杆体底端、可解锁与锚筋脱离的部件。

4 基本规定

4.1 施工前，应充分核对锚固工程的设计条件、地层条件和环境条件，编制符合施工组织方案。

4.2 应搭建施工用临时设施，保证水、电、路畅通，并满足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4.3 应根据工程规模、施工合同、企业制度等成立工程项目部，建立健全项目部及工程队的组织机构，

合理分工，明确责任。

4.4 技术人员应熟悉图纸、地勘报告、施工方案等资料性文件，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能，对现场施工人

员进行技术交底，并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取得操作证后方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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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可回收锚杆施工应根据场地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条件，结合工程要求，选择承载力和回收可靠的

锚杆类型及合适的施工工艺。

4.6 可回收锚杆的单元锚杆数量、锚固段长度、应根据工程要求、锚固地层性质、锚杆承载力大小、

现场条件、施工方法及设备供应等综合因素确定。

4.7 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工记录，施工记录表式参见附录 A 。

5 材料

5.1 可回收锚杆杆体使用的无粘结钢绞线，应符合 GB/T 5224 的规定。

5.2 水泥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其质量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5.3 拌和水水质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拌合水中酸、有机物和盐类等对水泥浆体和杆体有害的物质

不应超标，不应影响水泥正常凝结和硬化。

5.4 通过配比试验后，水泥注浆材料中可使用外加剂，外加剂不应影响浆体与岩土体的粘结和对杆体

产生腐蚀，应满足 GB 50119 的要求。

5.5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应符合 GB/T 14370 的规定。

6 施工作业

6.1 一般规定

6.1.1 锚杆正式施工前，宜进行现场试验，验证施工方案可行性和可靠性，并确定施工参数。

6.1.2 锚杆宜在工厂内完成产品组装，施工前现场应对每根锚杆部件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

使用；施工中应对解锁装置、锚头、外露筋体进行保护。

6.1.3 应合理布置施工材料存放区域，将检测合格品和不合格品进行分区。锚杆的存放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应存放在干燥清洁的地方，不应露天存放；

b) 存放时应按设计参数及顺序编号分类存放，避免错用。

6.1.4 当锚杆穿过的地层附近存在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和相邻基础桩基等障碍物时应探明其位置、

类型和使用状况等情况后再进行施工。

6.2 钻孔施工

6.2.1 钻孔前，应根据设计要求和地层条件，定位孔位，做出标记。

6.2.2 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或软弱松散地层时，宜采用套管护壁成孔工艺。

6.2.3 钻孔施工若需进入砂性土含水层，应避免喷砂冒水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开孔标高不应低于

潜水水位或承压水水头标高，应在保证周边环境影响可控的前提下采取局部临时降水、调整钻孔作业面

等措施。

6.2.4 钻孔施工过程中遇到不明障碍物时，在查明其性质并做出处理前，不应继续钻进。

6.2.5 锚杆水平、垂直方向孔距误差不应大于 100 mm。

6.2.6 钻孔轴线的偏斜率不应大于 2%。

6.2.7 锚杆钻孔深度不应小于设计长度，也不宜大于设计长度 500 mm。

6.2.8 成孔后、向钻孔安放杆体前应及时清孔，将孔内岩粉和土屑清洗干净，塌孔后应二次清孔，不

应强行置入杆体。

6.3 杆体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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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成孔后应及时插入杆体及注浆，采用套管护壁工艺成孔时，应在拔出套管前将杆体插入孔内并

完成初次注浆。

6.3.2 杆体插入孔内时，应检查隔离套管是否松动，以及解锁装置是否损坏。

6.3.3 安放杆体时，为防止其扭压、弯曲，注浆管宜随杆体一同放入钻孔，杆体安放应与钻孔角度保

持一致。

6.3.4 杆体安放就位至注浆浆体硬化前不应受到扰动，并应对外露杆体采取保护措施。

6.4 注浆

6.4.1 注浆材料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宜选用水灰比为 0.45 ～ 0.55 的纯水泥浆。

6.4.2 孔内注浆时，注浆管出浆口应插入距孔底 300 mm ～ 500 mm 处，浆液应自下而上连续灌注，

确保从孔内顺利排水与排气。

6.4.3 注浆时应随套管卸除分次连续注浆，套管单次卸除长度应按地层条件确定，不应一次性卸除套

管后统一注浆。

6.4.4 孔口溢出浆液或排气管停止排气并满足灌浆要求时，应停止注浆。

6.4.5 开孔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注浆完成后应及时对穿越截水帷幕的锚孔采取可靠的封孔措施。

6.4.6 孔底注浆完成后，如孔口浆体液面下沉，应及时进行补浆。

6.4.7 压力分散型锚杆拔出注浆管时，应在各承载体作用面处停留进行重复注浆，确保承载体作用面

下的锚固体中不含杂黏粒、粉末、碎屑、泥渣、泥浆等杂质及不窝水。

6.4.8 采用二次压力注浆工艺时，二次压力注浆管应固定在锚杆杆体上，管端置于靠近承载体作用面

下的锚固体中，并设置逆止阀；二次压力注浆应在初次注浆体初凝后、终凝前进行，终止注浆的压力不

应小于 1.5 MPa。

6.4.9 采用二次分段注浆工艺时，应在初次注浆浆体的水泥结石体强度达到 5.0 MPa 后进行，开环压

力不宜低于 2.0 MPa。

6.5 张拉锁定

6.5.1 锚头台座的承压面应平整，并与锚杆轴线方向垂直。

6.5.2 应采用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锚具，锚杆张拉前，应对张拉设备进行标定。

6.5.3 锚杆张拉应有序进行，张拉顺序应考虑邻近锚杆的相互影响。

6.5.4 锚杆进行正式张拉之前，应取 0.1 Nk ～ 0.2 Nk，对锚杆预张拉 1 次 ～ 2 次，使其各部位接

触紧密，杆体完全平直，张拉应平缓加载，加载速率不宜大于 0.1 Nk /min。

6.5.5 锚杆张拉至 1.05 Nk ～ 1.1 Nk 时，岩层、砂性土层保持 10 min，粘性土层保持 15 min，然

后卸荷至设计锁定荷载值的 1.1 倍 ～ 1.15 倍进行锁定。锚杆张拉荷载分级及位移观测时间应遵守表

1 的规定。

表 1 锚杆张拉荷载分级及位移观测时间

荷载分级
位移观测时间（min）

加荷速率（kN/min）
岩层、砂土层 粘性土层

0.1 Nk ～ 0.2 Nk 2 2

≤ 100
0.4 Nk 5 5

0.6 Nk 5 5

0.8 Nk 5 5

1.0 Nk 5 10
≤ 50

1.05 Nk ～ 1.1 Nk 10 15

注：Nk 为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

6.5.6 如对锚杆采取过程验收方式时，每根锚杆施工时分级加荷最后一级荷载值应按支护结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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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一级、二级、三级分别为 1.4 Nk、1.3 Nk、1.2 Nk。

6.5.7 根据张拉方式的不同，可按下列要求进行各单元锚杆张拉荷载的锁定：

a) 采用补偿张拉锁定方法时，通过张拉验收试验后，由底端向外端分次张拉各单元锚杆并锁定。

对各单元锚杆分次张拉的荷载值，应按补偿由于各单元锚杆非粘结长度不等引起的弹性位移

差的原则确定；

b) 采用逐一张拉法时，按设计要求对各单元锚杆从远端开始按顺序进行张拉锁定；

c) 当锁定荷载等于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时，可采用并联千斤顶组同步对各单元锚杆实施张拉并

锁定。

7 监测

7.1 锚杆锚固工程监测应至少包含以下项目：

a) 锚杆拉力；

b) 锚固结构的变形。

7.2 监测锚杆数量应为工程总量的 5%，且不少于 3 根。监测部位应设置在受力关键部位，应能代表

不同地层土性和不同抗拔力要求，并宜分层布置。

7.3 锚杆拉力监测在基坑开挖至开挖后稳定前宜每天测定一次，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宜

每 3d 测定一次，应根据监测结果、施工进度、水文气象变化情况调整监测频率。

7.4 锚杆拉力监测宜采用钢弦式或液压式测力计，监测仪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长期工作性能。使

用前应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7.5 当所监测的锚杆预应力值超过或低于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的 30% 时，应查明原因，采取处理措施。

7.6 锚头或被锚固的结构物变形明显增大并接近容许变形值时，应增补锚杆或采用其他措施予以加强。

8 拆除回收

8.1 应按照“先换撑、后拆除”的原则进行拆除作业，每道锚杆回收前，应按设计要求完成基础底板

和楼板 (中板) 位置处的换撑传力。拆除时的实际工况应符合设计工况的要求。

8.2 应根据可回收锚杆及解锁装置类型，采取对应回收工艺。

8.3 拆除应自下而上逐层进行。

8.4 杆体的拆除前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杆体拆除前应确认锚杆已完成其使用功能；

b) 拆除时应确保锚杆所在支护结构的安全性，以及锚杆拆除时辅助措施的可靠性；

c) 利用地下结构作为换撑结构时，换撑结构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要求；

d) 锚杆拆除应具备合理的作业条件。

8.5 杆体的拆除宜按下列方式进行：

a) U 型可拆除锚杆可采用前卡式千斤顶将锚具夹片拆除，然后按先短后长的顺序用绞车直接抽

出每根锚杆钢绞线。必要时，对较长钢绞线用千斤顶预抽，当钢绞线抗拔阻力降到用绞车可

以抽动时，改用绞车抽拔；

b) 端部锁止型等可拆除锚杆拆除时可按照不同机构锁止、拆除方式进行拆除；

8.6 拆除过程中，对所在支护结构进行实时监测与现场巡视，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停止拆除作业，分

析原因，排除隐患后方可继续作业，必要时调整拆除方案。

9 施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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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锚杆支护施工完成后应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应在质量检测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并应提交下列资料：

a) 工程勘察及工程设计文件；

b) 主要材料质量证明文件、现场抽样复验报告；

c) 锚杆工程施工检查记录、中间检查记录；

d) 隐蔽工程质量检查验收记录；

e) 锚杆抗拔试验及相关报告；

f) 设计变更报告；

g) 工程重大问题处理文件；

h) 监测记录与监测结果报告；

i) 竣工图。

9.2 锚杆施工工序应按本规程要求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自检，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

工序施工，各专业工种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检查记录。

9.3 下列分项隐蔽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形成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a) 锚杆杆体长度；

b) 端头锁止机构或承载体端头及其与杆体的连接情况。

9.4 锚杆抗拔试验按 JGJ 120 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应形成试验报告。

9.5 锚杆施工完毕后应先进行锚杆施工质量的验收，待达到拆除条件完成拆除后再进行锚杆杆体拆除

率的验收。

9.6 施工验收应按表 2 的规定进行。

表 2 验收项目

验收标准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锚杆杆体、注浆材料及锚杆夹具的规格及质量必须符合

设计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全数检查

检查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

试验报告

锚杆杆体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按锚杆孔数的 10% 抽查

使用钢尺测量

端头锁止机构或承载体端头及其与杆体的连接应牢固

可靠
观察检查、查验施工记录

锚杆预应力锁定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现场观察张拉锁定、查验施工记

录

锚杆注浆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充盈系数不小于 1
观察检查、查验计量数据和施工

记录

锚杆的杆体插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使用钢尺测量，查验施工记录

锚杆的钻孔直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使用钢尺测量，查验施工记录

锚杆的数量、布置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数量全数检查，

位置按锚杆孔数的 10% 抽查
使用钢尺测量，查验施工记录

锚杆浆体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并不应低于 30MPa

按锚杆孔数的 5% 抽查

查验预留试块的强度试验报告

锚杆轴向拉力满足设计要求
进行现场拉力试验、查验试验报

告

锚杆杆体拆除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不应小于 92%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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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施工记录表

A.1 锚杆钻孔施工记录表

锚杆钻孔施工记录表式参见表 A.1。备注栏用来记录钻孔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如塌孔、缩径、地下

水情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表 A.1 锚杆钻孔施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钻孔日期：

设计孔长： 设计孔径： 钻机型号：

锚杆编号 地层类别
钻孔直径

（mm）

套管外径

（mm）

钻孔时间

（min）

钻孔长度

（m）

套管长度

（m）

钻孔倾角

（°）
备注

技术负责人： 工长： 质检员： 记录员：

A.2 注浆施工记录表

锚杆注浆施工记录表式参见表 A.2。注浆材料及配合比一栏包括外加剂的名称和掺量。

表 A.2 锚杆注浆施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注浆日期：

设计浆量： 注浆设备：

锚杆编号 地层类别 注浆部位
注浆材料及

配合比

注浆开始时

间

注浆终止时

间

注浆压力

（MPa）

注浆量

（L）
备注

技术负责人： 工长： 质检员： 记录员：

A.3 锚杆张拉与锁定记录表

锚杆张拉与锁定记录表式参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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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锚杆张拉与锁定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张拉日期：

锚具型号： 张拉设备：

锚杆编号
张拉锁定荷载

（KN）

油压表读数

（MPa）
测定时间

位移读数

（mm）

位移增量

（mm）
备注

技术负责人： 工长： 质检员： 记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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